关于开展2026年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浙教科规办〔2025〕13号
各高校、设区市教科规划办、有关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教育强国建设战略任务，推进《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落地见效，更好发挥教育科研的支撑作用。根据我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年度研究计划，经研究，决定组织开展2026年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和条件
本次受理申报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研究周期最长为3年。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予受理：
（1）申报人不是课题主持人或不承担实质性研究任务的；
（2）课题的申报人（负责人）为两人及以上的；
（3）一个人同时申报两项或两项以上的；
（4）正在承担省教育规划各类课题而未结题的；
（5）同一课题已在其他厅级及以上课题中立项的。
二、申报形式与截止时间
采用网上申报方式，申报系统网址：http://ktgl.zjedusri.com.cn，拟于2025年11月11日上午8:00开放，2025年12月18日17:00关闭（管理单位审核需在此时间前完成）。请各管理部门提前做好线下课题的选拔等前期工作。若遇特殊情况需调整申报时间，将另行通知。
三、申报程序与要求
1.高校申报。申报者在系统中向本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申报，科研管理部门作为初审单位在系统中向省教科规划办提交限额数量范围内的课题。高校管理人员可登录系统查询申报限额，或向省教科规划办咨询。
2.地市申报。申报者在系统中向本市教科规划办申报，地市教科规划办作为申报工作的初审单位在系统中向省教科规划办提交限额数量范围内的课题。地市管理人员可登录系统查询申报限额，或向省教科规划办咨询。
3.其他单位申报。省直单位需指定课题管理人员，申报者通过系统提交给本单位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汇总后直接通过申报系统报送省教科规划办公室。
4.课题负责人必须使用本人身份证号码注册登录系统进行申报，否则视为无效申报。
四、报送材料
 1.《活页评审表》。在系统中下载，无需提交纸质稿。填写时不能出现地区、学校、个人等提示性信息，确需出现的统一用“××”地区，“××”学校或“×××”替代，违反者取消参评资格。活页篇幅不超过8页，图片数量不超过5张，字数控制在5000字内。
2.《课题申报·评审表》。在系统中生成，纸质版一式一份，经所在单位审核盖章后，由科研管理部门汇总上报。表格含“申请者的承诺与成果使用授权”条款，需申报人亲笔签名确认。
3.《××院（校）/地市申报省教科规划2026年课题分类汇总表》。在系统中生成，纸质材料一式一份，经科研管理部门盖章后上报。
4.所有上报材料须在系统中生成，省教科规划办不提供电子稿下载，以往电子稿申报无效。上报纸质材料必须与系统内信息完全一致。
5.请于2025年12月19日前将上述纸质材料寄（送）到指定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学院路35号浙江教育综合大楼506室（浙江省教科规划办周老师收），邮编：310012。
6.未按以上要求报送的材料视为无效，不进入评审流程。
五、其他
1.申报系统开放前，可在系统首页下载管理人员和申报人员使用手册。
2.新注册用户的初始密码统一为“jky@身份证后六位”，用户登录后须立即修改密码，再次登录使用新密码。密码连续输错5次将锁定账号，次日自动解锁，请谨慎操作。
3.系统登录页面标注QQ技术咨询群号，工作日工作时间内可以在群内咨询技术问题。
4.项目申报咨询：周老师，0571-87791719；杨老师，0571-88846782。
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11月10日
